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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_E5_85_A8_c62_95554.htm 九、事故处理☆ 事故处理具有很

强的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 《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三条

规定：“事故调查处理应当按照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

，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

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

” 事故处理应严格执行“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因未查

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这四条原则，互相联系，相

辅相成，构成了一个防范事故的体系。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于2005年4月20日发布了《关于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

处理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协调字[2005]32号)。文件有

关事故调查处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1.加强特大、特别重大事故

的调查处理工作 一次死亡30人以上(含30人)的特别重大事故

和经济损失巨大、社会影响恶劣或国务院领导有明确批示的

特大事故，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以下简称安全监管总局)组织调查。. 事故发生地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调查

处理一次死亡10～29人的特大事故。事故调查结束后，省级

安全监管部门要向安全监管总局汇报事故调查处理情况，听

取安全监管总局意见后，将事故调查报告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时报安全监管总局备案。煤矿特大

事故的调查处理，仍按国家现行规定办理，由国家煤矿安监

局批复。 2.加强未遂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凡发生社会影响较



大、涉险人数50人以上或可能造成很大经济损失的特别重大

未遂事故(包括民航发生的飞行征候)，以及媒体向社会披露

的特大未遂事故，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

矿安全监察机构及中央管理的工矿商贸企业应及时将未遂事

故的有关情况、处置情况、调查结论及防范措施等报安全监

管总局(煤矿未遂事故报国家煤矿安监局)。 3.加强对事故调

查处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要会同同级人民政府监察等有关部门采取定期检查、重点

抽查等方式，加强对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尤其是对责任追究的

落实情况和防范、整改措施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予

以纠正。同时，要将检查结果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对问题

严重和责任追究、防范措施、整改措施不落实的，要建议同

级人民政府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4.加强事故信息的管

理工作 各省(区、市)安全监管局、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

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中央管理的工矿商贸企业，凡发生一次死

亡10人(含10人)以上事故的，要及时将事故信息报送安全监管

总局。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将事故信息报送

国务院的，请同时抄送安全监管总局。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

，由安全监管总局提出处理意见，并按程序上报。根据党中

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安全监管总局做好贯彻落

实工作，并将落实过程中的重要进展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

5.做好事故信息的披露与报道工作 一次死亡30人以上(含30人)

的特别重大事故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有明确指示的特

大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的未遂事故的有关信息和情况，由安

全监管总局商有关部门在中央新闻媒体上予以披露、报道与

曝光。一次死亡30人以下(不含30人)的事故和一般未遂事故的



有关信息及情况，由省级以下安全监管部门或煤矿安全监察

机构商有关部门在当地相关新闻媒体上予以披露、报道与曝

光。 6.建立并不断完善事故通报制度 对特别重大事故、典型

的特大事故和一个月内在一个省(区、市)发生3起以上(含3起)

一次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的，安全监管总局要将有关情况

通报全国，并在中央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同时，向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发出督办函，督促其加强本行业的安全监管工

作，控制事故发生。凡中央企业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含10

人)事故的，除通报发生事故的中央企业外，要向国务院负责

安全监管的有关主管部门和企业的出资人机构发出督办函，

督促其加强安全监管，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安全工作。各级

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也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及时对相关事故予以通报，督促各有关方面和单位改进和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